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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成立以来，秉承“诚信、思远、敬业、进取”的企业文化，华诚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近 300 名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华诚律师事务所、华诚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等多个实体在内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华诚的高品质服务理念以及全方
位服务范围，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服务时，将华诚作为首
选。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享有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

华诚简介

上 海：
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26 楼 
邮编：200031
电   话：(86-21) 5292-1111;
传   真：(86-21)5292-1001; 
E-mail: mail@watsonband.com;
                mailip@watsonband.com
网址： www.watsonb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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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yantai@watsonb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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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371-86569881

苏 州：
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学森路 9 号 5 栋 507 室
电 话：0512-68431110

联系我们

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国最早提供涉外法律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香港、哈尔滨、兰
州、烟台、广州、芝加哥、东京等地设有分所或办公室。

二十多年来，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企业运营与管理、权利
商业化与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
与认可。华诚以客户商业利益为本，在文化娱乐产业、奢侈品业、
高科技行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
而作为最早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
之一，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质管理，严守一流涉外事务
所之风骨与水准。

华诚被钱伯斯、Legal 500 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
机构评为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外，华诚还获得“全国
优秀律师事务所”、“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上
海市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上海市合同信用 AAA 等级企业”、
“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管理人”等资质与称号。

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和兰州设有分公司。华诚专利
代理业务涵盖化学、生物、医药、机械、电子、通信、光学、物理、
外观设计、检索、专利有效性分析、侵权分析、无效宣告请求、诉
讼、专利咨询等，并为此建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
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
案件。

此外，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
时效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
其统计数据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也可提供
委托人用于专利申请的分析和评价。

华诚律师事务所简介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介

成 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 号成都银泰中心
3 号楼第 22 楼 2203、2204
电 话：+86-1339819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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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诚 动 态

华诚再度荣登 2020 ALB China 知识产权排名并入围 2020 年中国法律大奖

5 月 20 日，汤森路透旗下尖端法律杂志《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以下简称
“ALB”）公布了“2020 ALB China 知识产权排名”（ALB IP Rankings），华诚在“中国本土律所：
专利”和“中国本土律所：商标 / 著作权”两份榜单上均有不俗表现，双双名列第二梯队。

5 月 21 日，ALB 公布了其“2020 年中国法律大奖”入围名单，华诚成功入围“年度知识产权
律师事务所”和“年度上海律师事务所”两项大奖。

华诚律师办理案件分别入选最高院和上海法院年度典型案件

一年一度的“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华诚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护客户知识产权以及社
会公众利益的不懈努力赢得了各级人民法院的认可。华诚律师事务所姚洪军律师提起的“MLGB”
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9 年度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同时，
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晶晶、合伙人郑明礼以及律师张涵代理权利人姜逸磊网名“papi”“papi 酱”
的仿冒网名“papi 酱”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也入选了“2019 年上海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典型案
件”。

华诚助力中国宝武成功发行 120 亿三年期中
期票据

5 月 22 日，中国宝武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 120
亿元三年期中期票据，票面利率 2.37%。华诚所作为发
行人律师，与主承销商、评级机构共同配合，一起为本
次发行提供了专业服务。该项目由本所主管合伙人钱军
亮律师、合伙人吴月琴律师、朱琦、陈嘉龙律师共同办理，
为本次发行提供了全程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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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动 态

民法典全文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
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法典》共七编 1260 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
责任以及附则。《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
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
愿的法典。其中，第三编“合同编”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坚持维护
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合同制度。其体现在合同编通则、典
型合同和准合同三个方面。具体为，新增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等 4 种新的典型合同；完善了买卖合同、
借款合同等原有其他典型合同等。

（来源：新华网）

新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获通过 9 月 1 日起施行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下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 9 月 1 日起施行。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包括切实加强医疗废物特别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过程中医疗废
物的管理，完善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措施和有关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方面的规定，加大对过度
包装、塑料污染的治理力度等。具体为，完善了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强化产生者责任，
增加排污许可、管理台账、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等制度。同时，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进行完善，规定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信息化监管体系、区域性集中
处置设施场所建设等内容。另外，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罚，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强化
处罚到人，并补充规定一些违法行为法律责任。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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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监管总局拟严厉打击知识产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8 日。

《征求意见稿》对第三条予以修订，在原条款基础上增加了第二款，对知识产权领域涉嫌违法
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具体内容为“知识产权领域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基于调查发
现的案件事实和收集到的证据，认为存在犯罪的合理嫌疑，需要采取侦查措施进一步获取证据以判
断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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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与信息安全

工信部发文指导工业大数据发展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为激发工业数据要素潜力，全面提升工业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意见》提出了 6 个方面 18 项
重点任务。具体为，一是加快数据汇聚；二是推动数据共享；三是深化数据应用；四是完善数据治
理；五是强化数据安全；六是促进产业发展。其中，《意见》设置了 2 项重点任务，逐步推动工业
数据在更大范围、更加充分和有序地共享流通，主要是支持企业共建安全可信的工业数据空间，引
导和规范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流动；开展数据流动关键技术攻关，构建工业大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
明确交易规则，加强市场监管，培育工业数据市场。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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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证券

证监会拟发文配合新《证券法》实施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
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等五个文件。

《征求意见稿》修订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一、充分借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经验，与科创
板规则总体保持一致。二、紧扣板块定位，强调创业板企业特色信息披露。三、信息披露坚持以投
资者需求为导向。四、突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其中，《征求意见稿》要求发行人在“概览”、“业
务与技术”部分，充分披露发行人自身的创新、创造、创意特征，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
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等。

（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完善沪市退市股票重新上市首日交易机制

日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下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根据《通知》，具体调整包括：一是调整了重新上市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的具体情形。
即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30%、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60% 时，
实施盘中临时停牌。原“盘中换手率达到或超过 30%”的情形，不再实施盘中临时停牌。二是新增
临时停牌时间和公告发布等相关规定。

（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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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收 政 策

三部门明确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

日前，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根据《公告》，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用
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准予按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同时，《公
告》指出，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当同
时符合“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第八项规定的条件”等八项规定。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此外，《公告》还对应当取消公益性社会组
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或者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且不得重新确认资格等具体情形
加以明确。

（来源：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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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争端解决

最高法发布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二）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
（下称《意见》）。

《意见》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金融合同、医疗保险和企业破产等
案件类型，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把服务保障“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着力点，通过破产重整、
破产和解和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保市场主体。二是依法审理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保产业链供应链。三是依法审理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合同纠纷，回应民生需要。四是有效
贯彻落实国家在疫情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惠民政策，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对于社会
广泛关注的问题，如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履行、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
赏纠纷、受疫情影响可能引发的商业医疗保险纠纷等，《意见》均进行了详细规定。

（来源：财政部）

司法部发文完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活动

日前，司法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活动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根据《意见》，人民法院出庭通知已指定出庭作证鉴定人的，要由被指定的鉴定人出庭作证；
未指定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时，由鉴定机构指定一名或多名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的鉴定人出庭作
证。同时，《意见》指出，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到庭作证后，有“未按照法定时限通知到庭的”等
五类情形之一的，鉴定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不到庭书面申请。经人民法院同意，未到庭的鉴定人
可以提交书面答复或者说明，或者使用视频传输等技术作证。此外，《意见》还对鉴定人出庭前要
做好的准备工作，鉴定人出庭要做到的事项，以及在出庭过程中鉴定人遇有的可以及时向人民法院
提出请求的情形等加以明确。

（来源：司法部）


